
河北北方学院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

为提高我校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充分调动研究生导师带教的积极性，树立精品意识并

进行精心指导，促进拔尖人才不断涌现，加强研究生培养工作，全面

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也为我校推荐河北省优秀硕士论文评选做

好前期准备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一、评选原则

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

二、评选范围

主要为评选年份的上一学年硕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涉密的学

位论文，不属参评范围。优秀比例不超过当年硕士学位申请人数的

10%。

三、评选标准

（一）论文选题应为本学科前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实践

应用价值；

（二）论文应在科学理论、专门技术或研究方法上有创新，所

取得的成果应达到国内同学科先进水平，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

前景；



（三）论文应体现作者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内坚实宽广的

理论基础与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能反映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发展

的最新成果；

（四）论文应遵循本学科领域的学术规范，佐证材料翔实，推

理严密，数据可靠，表达准确、流畅，层次分明；

（五）学位论文受到评阅人的好评，学位论文答辩成绩优秀；

（六）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及获得硕士学位后一年内，应

取得与硕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并能反映硕士学位论文水平的代表

性成果，其中必须包括在本学科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要求

第一作者或除导师之外的第一作者），署名单位须为河北北方学院。

代表性成果还可包括专著、专利、奖励等。

四、评选程序

（一）申请 硕士生应在提交论文答辩申请时，同时提交要求参

加评选优秀论文的申请书和已经完成的学位论文，并填报《河北北方

学院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申报表》；

（二）论文送审 学校学位办公室组织对硕士生提交的硕士论文

进行审查，符合学位申报条件后，进行外审。校外专家需对硕士生的

硕士论文水平认真审核，核定分数，并确定是否可以推荐为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外聘专家一般为三名，其中必须有两名专家认定是优秀论

文，方才具备评选资格；

（三）答辩委员会评议、推荐 硕士研究生通过论文答辩，且答

辩委员会委员有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推荐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四）科研成果 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学术

论文，被三大索引收录的每篇 30 分，在学校认定的本学科核心期刊

发表的每篇 20 分，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每篇 10 分。获得国家专利，

每项 20 分，作为获奖者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成果奖 1

项以上（限前 3名），分别按每项 50分、30 分、10 分计，并根据排

名顺序按 20%递减。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进行大会报告每次 20

分，国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进行大会报告者每次 10 分，参加国内

专业学会并进行大会报告者每次 5分；

（五）成绩汇总 硕士研究生论文外审成绩以 70%、答辩成绩以

25%、预答辩成绩以 5%计入总成绩，科研成果按实得分计入，经学

校研究生部汇总后进行公示；

（六）公示 学校学位办公室负责将推荐综合结果进行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一周。对发现有剽窃、作假行为，或论文的主要研究成

果不能成立等严重问题的，按学校有关文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对有争议的硕士学位论文，学校组织相关学科专家组进行审议。

五、表彰及奖励



（一）学校每年对获奖硕士研究生和指导教师进行表彰，在研

究生毕业典礼上颁发“河北北方学院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荣誉证书和

奖金；

（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及其指导教师颁发奖金共计

2000 元，其中导师 1000 元，研究生 1000 元；

（三）获奖情况记入研究生的档案；记入指导教师的业务档案，

并作为年度考核、职称评定等项工作的重要依据；

（四）获奖论文将按排名顺序推荐参加省级优秀论文评选。获

得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和学生每人奖励 3000 元。


